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作为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为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上

市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众华沪银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会字(2007)第 2386 号《审计报告》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一、公司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规定首次公开发行与

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独立性 

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重缺陷。 

（二）规范运行 

1、公司不存在对其持续经营及本次发行上市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行政处罚

及违规行为。 

2、公司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三）财务与会计 

1、根据《审计报告》，公司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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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现金流量正常。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 

3、根据《审计报告》，公司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4、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完整披露了关联方，并按重

要原则恰当披露了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

的情形。 

5、根据《审计报告》，公司200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合并，下同）

79,834,995.19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036,520.24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10,274,576.08元。与公司前三年的盈利趋势基本相符； 

6、公司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的经营成

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的依赖。 

7、根据《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

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8、根据《审计报告》和公司的承诺，公司的申报文件不存在《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的如下情形：（1）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

信息；（2）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3）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

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9、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申报文件不存在影响持续

盈利能力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运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募集资金运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

法》的规定。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也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不得公开发

行股票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07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公司关

联交易均已履行法定程序，并予以充分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截止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经营状况良好，未发生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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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的重大事项，公司仍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

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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